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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外环高速公路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
（2020年3月13日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自治区

审计厅派出审计组于2010年7月起，对广西吉泰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吉泰公司）负责建设的南宁外环高速公路项目进行了跟踪

审计，并在跟踪审计末期进行了竣工决算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南宁外环高速公路起于南宁市北面安吉互通，终于良庆区玉

洞工业园西侧，与多条国家公路主干道交叉或相连。主线全长

79.024公里。全线设置安吉（枢纽）、高峰、五塘、那容（枢纽）、

邕宁东、新江、那马北（枢纽）、玉洞西(枢纽）8处互通式立交，

设置东山、邕宁等 2处服务区。

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为 51.86 亿元。项目计划施工时间为

2009年 9月 30日开工，2012年 9月 30日完工，工期 36个月。

实际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正式开工建设，实际完工时间为 2014

年 12月 26日。2014年 12月通过建设单位组织交工验收并投入

试运营，项目于 2017年 12月试运营期满 3年。目前项目运营情

况良好。

二、审计评价

项目履行了国家基本建设程序，完成了批复的建设内容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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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目标得到实现。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方面基本按照财会制度进

行。遵循国家制度、技术规范，按照建设项目规程办理工程项目

计量支付，完成各项目结算等工作。项目履行了环境保护职责，

制定并实施了环境保护措施。

三、审计结果

（一）工程结算审计结果。

项目跟踪审计阶段送审施工合同 9 个，涉及结算金额

237,109.09 万元，审计核减 1,842.14 万元，核减后结算金额

235,266.95万元。

竣工决算阶段，审计了其余 2个施工合同的工程结算，其中：

路面工程 A标送审结算金额为 69,325.00万元，审计核减金额为

634.56万元，核减后结算金额为 68,690.44万元；路面工程 B标

送审结算金额为 82,431.00万元，审计核减 544.34万元，核减后

结算金额为 81,886.66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财务收支审计结果。

项目实际到位资金余额 606,933.00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车购税

专项资金补助 87,100.00万元，银行贷款 378,386万元，企业自

筹 141,447.00万元。项目完成投资总额 636,645.83万元，项目超

支无节余资金。

（三）概（预）算执行审计结果。

项目概算投资 518,638.53万元，项目试运营期满完成总投资

636,645.83 万元（其中试运营期利息支出 67,306.98 万元，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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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收入冲减 45,457.82万元），累计超概算 118,007.3万元，完成

概算投资的 122.75%。

四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在竣工决算中存在多计工程结算款 1,178.90万元、超概算未

报原审批部门调整核定、利息资本化多计 16,120.13万元、将工

程奖励基金 223.61万元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等问题。

五、审计建议

自治区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提出了完善补征土地

审批手续，及时组织新增概算核定报批，加强工程结算工作，细

化基本建设成本核算规定，严格建设成本核算的审计建议。

六、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

吉泰公司针对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按审计处理意见进行了

整改：对多计工程结算款的问题，已扣回，并调整了竣工决算报

告；对利息资本化多计的问题，已调出项目建设成本；对将工程

奖励基金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问题，已将其从施工合同段建

筑安装工程费用调入待摊投资科目；对超概算未报原审批部门调

整核定的问题，吉泰公司正在积极整改中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吉泰

公司向社会公告。

(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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